
南京邮电大学

数学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成果基本要求补充通知

为适应数学学科发展规律，优化数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机制，

切实提升学术成果质量，根据《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成

果基本要求（修订）》（校研发〔2021〕19 号）相关规定，对数学博

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学术成果要求补充通知如下：

一、基本要求

1. 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并取得相应学分；

2. 攻读博士期间赴境外学术交流至少一次并取得相应成果；

3. 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学位论文能够体现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

上做出创新成果且盲审合格；

4. 发表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且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

（1）一级及以上论文 1篇；

（2）二级论文 2篇；

（3）三级及以上论文 3篇；

（4）二级论文 1 篇或三级论文 2 篇，同时获得与博士学位论文

相关的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科技奖励 1项（国家级有获奖证书、省部

级排名前三），或获得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排名第一）；

（5）不满足以上条件，确实取得高水平学术成果的须经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组织专家初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审核确



认，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

二、统计要求

1. 列入统计范围的学术成果须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

2. 列入统计范围的学术成果须以南京邮电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3. 增刊论文不列入统计范围；

4. 博士研究生发表的学术论文须为第一作者，共同一作只认排

名第一的作者。

5. 一级论文是指当年适用的中国数学会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

录中 T1期刊论文或中信所 SCI 分区中一区期刊论文；二级论文是指

当年适用的中国数学会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中 T2期刊论文或中

信所 SCI 分区中二区期刊论文；三级论文是指除一级论文和二级论文

以外，当年适用的中信所 SCI 分区中数学及其跨学科应用的其它 SCI

期刊论文。以上论文不包括学校认定的预警期刊论文。

三、确认办法

博士研究生必须将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清单附在学位论文

之后，并在申请答辩时将正式发表论文或其他学术成果原件、复印件

和收录证明经学院初审通过后，交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审核，经认可

后方可组织答辩。

四、本规定自 2025 年入学的数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开始实施。2025

年之前入学的数学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成果可按本规定或 2021

年 6 月发布的《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成果基本要求（修

订）》（校研发〔2021〕19 号）执行。本规定由研究生院和理学院负

责解释。


